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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下馆子，可以“自带酒水”了，“开瓶费”不收了

102家餐企协议为顾客“松绑”

本报 12 月 1 日讯(记

者 赵松刚)1 日，潍坊市

消费者协会发出倡议书，

要求餐饮行业不设置“谢

绝自带酒水”等规定和店

堂告示，不收取“开瓶

费”及相关服务费，潍坊

市区及各县市区 102 家餐

饮企业签订诚信协议，把

自由选择权还给消费者。

1 日，潍坊市消费者

协会联合潍坊市酒店与烹

饪协会发起倡议，要求潍
坊市餐饮行业诚信守法经

营，不再“拒绝顾客自带

酒水”，尊重消费者自主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
设置“谢绝自带酒水”等

规定和店堂告示，不收取

“开瓶费”及相关费用。

这一倡议得到了潍坊包括

县市区在内的 102 家餐饮
企业的“响应”并签订协

议，同意不再“拒绝顾客

自带酒水”，不再额外收

取顾客“开瓶费”。

据介绍，随着近日各

种“霸王条款”相继曝

光，潍坊市县区各消协也

开始陆续接到举报，反映

自己在就餐中遭遇不公平

待遇。 1 到 9 月份，潍坊

市涉及餐饮行业的投诉共
4 2 0 件，占投诉总数的
8 % ，呈上升趋势。为
此，潍坊市消费者协会随

后也将对餐饮行业“霸王

条款”进行明察暗访，组
织消费者进行调查评议，

对表现良好的企业颁发

“诚信经营示范店”。倡

议中，还将“不在店内设

定最低消费”列入其中，

要求各餐饮行业满足不同

层次消费者需求，不再设

定带有歧视性的不平等规

定。

从 11 月 13 日开始，

国家工商总局制定颁布的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

办法》正式实施，对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

款”说“不”。潍坊市年

营业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

餐饮企业就有 455 家，今

年 1 到 9 月份餐饮行业营

业总额达到 88 . 9 亿元。但

是，作为与民众密切相关

的餐饮行业，仍旧有不少

餐饮企业，设立各种“霸

王条款”限制消费者消费

的行为，如设置“谢绝自
带酒水”、收取“开瓶

费”，并强制向消费者收

取消毒餐具费用等，限制

消费者自由选择。

虽然 102 家餐饮企业愿

意站出来给顾客“松绑”，但

“高调表态”的背后，有的餐

企仍然“羞羞答答”，有的甚

至唱起“反调”。

虽然有些餐企在“不拒

绝顾客自带酒水”的协议上

“签字画押”，但对这样的表

态，他们却显得“羞涩”。在记

者的采访中，东风街的某酒

店李经理一直强调，他们不

想对此做大肆宣传，因为他

们很担心这样会使大量顾客

带着酒水到他们那里，“只点

菜不要酒”。他告诉记者，酒

店的酒的确比外面的贵，如

果“宣扬”出去，他们会有损

失。“如果有顾客带着进来

了，我们不会拒绝，但如果很

多顾客都这么做的话，哪家

酒店也接受不了”。

虞河路上一家饭店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他的店里，

单纯依靠菜所赚取的利润已

经越来越少。所以，酒水利润

就成为店内一个很重要的利

润收入。一个顾客自带酒水

可以接受，但如果很多顾客

“效仿”，纷纷自带酒水，到他

的店里只“点菜”不“点酒”，

会给经营带来很大损失。

他告诉记者，这样的倡

议，对大型酒店或许可以“无
所谓”，“他们经营的方式比较

多样，获取利润的渠道远比我
们广泛。可是，对小型餐饮店

来讲，如果放弃酒水，就可能

放弃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

本报记者 赵松刚

记者调查

有人羞答答，有人唱反调

君子协定，不少餐企难买账

“谢绝自带酒水”、收取
“开瓶费”，在餐饮行业由来
已久，如今要破冰，未来的路
看来还长得很。

采访中，潍坊市消费者
协会副秘书长董其升就告诉
记者，餐饮行业的“霸王条
款”早已成为社会上“公开的
秘密”，原因就是酒水利润在
作怪。而今在餐饮行业发起
这样的倡议，还需要相关部
门一个引导和监督的过程，

让餐饮行业自觉地放弃这样
的观念意识，还“自由选择
权”于消费者。但要打破一个
长久的“潜规则”，路还很长。

“潜规则”的背后总是有
着盘根错节的原因，虽然一
蹴而就不是解决问题的途
径，可放任自流只能让市场
积弊滚雪球般地更加恶劣凶
猛。不论如何，“高调表态”是
一个态度，但也仅仅是一个
开始。破除市场“潜规则”，并
不是一纸协议所能解决的问
题。我们给敢于承诺的商家
鼓个掌，更盼着这场“消费者
保卫战”不要“口惠而实不
至”。

本报记者 赵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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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卫战”

光靠协议打不赢


